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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 

筹备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 

2014 年 11 月 17 日至 18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5 

2015 年后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的考虑要点 

  2014 年 9 月 14 日至 16 日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沙姆沙伊赫减少

灾害风险第二次阿拉伯区域论坛的成果 

  秘书处的说明* 

 A. 减少灾害风险第二次阿拉伯大会发表的声明 

1.  在 2012 年 12 月通过的第 67/209 号决议中，联大期待将在 2014 年举办的各

区域论坛，并强调区域一级在第三次世界大会筹备进程的框架内开展协调的重要

性。 

2.  减少灾害风险第二届阿拉伯论坛/大会于 2014 年 9 月 14 日至 16 日在阿拉伯

埃及共和国的沙姆沙伊赫举行，并发布以下声明，作为这次大会的基本成果。 

  

  * 本文件延迟提交,因为需要举行内部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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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减少灾害风险第二次阿拉伯大会于 2014 年 9 月 14 日至 16 日在埃及总理阁

下的主持下在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沙姆沙伊赫举行，由南西奈省在埃及信息和决

定支持中心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协调下承办。 

 参加会议的有 400 多名与会者，分别来自 19 个阿拉伯国家，包括阿拉伯各

国的部长、市长、省长、议员、国际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学术、科学和技术机

构的代表以及儿童、青年和民间社会的代表。日本外交事务国务大臣也出席了会

议，并呼吁阿拉伯国家及其领导人有效地参加订于 2015 年 3 月 14 日至 18 日在

日本仙台举行的第三次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 

 这次大会审议了阿拉伯区域在前十年期采取的减少灾害风险措施，评估了

《兵库行动框架》的执行情况以及经查明今后必须予以处理的挑战和差距。它还

讨论了拟定一项新的 2015 年后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的全球目标、阿拉伯区域在这

方面的建议以及在各国际协商会议和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框架内采取综

合性减少灾害风险方法的必要性。 

 与会者强调了认真应对阿拉伯区域城市灾难以及帮助城市处理灾害的重要

性。他们还强调了科技在减少灾害风险方面的作用，以及阿拉伯科学家和研究人

员通过与减少灾害风险问题全球科学和技术咨询小组相联的一个区域机制进行更

密切的协作和参与的必要性。大会优先重视各国促进对风险知情的公共和私人投

资的必要性，已查明各关键部门和行业中风险的基本动因，目前和将来与风险有

关的趋势等，还优先重视拟定这方面的辅助政策框架的必要性。与会者还讨论了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挑战及其与减少灾害风险和阿拉伯区域粮食安全情况的改变的

关系。 

 与会者强调，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必须在减少灾害风险方面进行协调，还强

调，地方当局在灾害风险的管理和减少中发挥的主要作用。大会欢迎儿童、青年

和民间组织对关于减少灾害风险的对话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就 2015 年后全球

框架提出的建议。大会还讨论了联合国通过执行《促进抗灾能力减少灾害风险行

动计划》所发挥的作用。与会者还强调，妇女在减少灾害风险中的有效作用，并

建议将性别观纳入 2015 年后行动框架。大会强调必须采取有效的灾害预防及进

一步的努力和措施，以提高灾害抵抗力，并执行 2015 年后行动框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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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言 

  2014 年 9 月 14 日至 16 日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沙姆沙伊赫市减少灾害风险第二

次阿拉伯大会 

  2014 年 9 月 16 日减少灾害风险沙姆沙伊赫宣言 

 我们，阿拉伯各国部长、政府代表团团长、市长、议员、区域及国际政府间

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 2014 年 9 月 14 日至 16 日在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沙姆沙

伊赫市举行的减少灾害风险第二次阿拉伯大会，对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领导层、政

府和人民以及南西奈省承办减少自然灾害第二次阿拉伯大会深表感谢和赞赏。我

们还要感谢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减灾办公室)对大会工

作取得圆满成果作出的有效贡献。 

 我们欢迎日本承办将于 2015 年 3 日在仙台举行的第三次世界减少灾害风险

大会。我们还要感谢日本友善地邀请阿拉伯国家的国家元首参加第三次世界减少

灾害风险大会，并期待这一重要的大会在 2015 年取得成就。 

 我们强调，减少灾害风险的重要性，并声明如下： 

 承认： 

 1.  阿拉伯在减少灾害风险领域作出了值得称道的努力，取得了值得赞扬的

成就，特别是通过了《阿拉伯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及其《执行计划》，并在阿拉

伯国家建立了若干国家平台； 

 2.  阿拉伯区域各区域面临地震、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以及与气候变化有

关的灾害，如干旱、沙尘暴，暴洪、其他洪水，暴雪、气温极端变化、森林火

灾、蝗虫移徙和热带风暴； 

 3.  阿拉伯区域缺乏所面临的风险的数据库和更新信息，因此灾害的损失更

加严重； 

 4.  缺乏资源，预警系统薄弱或没有，基础设施脆弱，使灾害在生命、生

计、财产、经济和环境方面的损失更加严重； 

 5.  快速城市化、环境退化、缺水、人口结构变化和移徙趋势，以及与阿拉

伯区域人口流离失所、疾病暴发、流行性感冒、冲突和动乱相关的次要风险，都

构成多方面的挑战，对阿拉伯国家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的能力带来不利的影响； 

 6.  阿拉伯区域总面积只有 14.5%是可耕地，原因是缺水、荒漠化和土地退

化； 

 7.  从 1980 年至 2008 年，3700 万人受到干旱、地震、暴洪、其他洪水和风

暴的影响，阿拉伯经济遭受的损失估计约为 20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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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生态系统发挥重要作用，能支持各种谋生手段和满足基本需求，从而影

响减少灾害风险系统； 

 9.  要形成一种承诺，从与风险共存的文化转变为对风险的意识，以促进安

全文化和减少风险的行动，就必须要提高所有利害相关方和决策者各级对减少灾

害风险的认识和知识。 

 忆及： 

 1.  减少自然灾害国际十年(1989 年)、《建立更安全的世界的横滨战略》

(1994 年)，《减少灾害国际战略》(1999 年)和《兵库行动框架》(2005 年)； 

 2.  2012 年 3 月 29 日(巴格达)阿拉伯首脑会议决议 O.S.563(23)号通过了

《2020 年阿拉伯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3.  阿拉伯国家联盟、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减灾办公室在阿拉伯区域就 2015

年后减少灾害风险框架而开展的行动，同时考虑阿拉伯国家对建议草案和阿拉伯

区域磋商会议成果提出的意见； 

 4.  减少灾害风险第一次阿拉伯区域大会(2013 年 3 月 19 日至 21 日，约旦

哈希姆王国，亚喀巴)的成果； 

 5.  《阿拉伯国家减少灾害风险亚喀巴宣言》(2013 年 3 月 21 日，约旦哈希

姆王国亚喀巴)； 

 6.  第三次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大会第一次筹备会议(2014 年 7 月 14 日至

15 日，瑞士日内瓦)的成果； 

 7.  儿童和青少年，包括气候变化联盟的中东和北非儿童在内的大团体的发

言，以及民间组织关于阿拉伯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的发言； 

 根据当前的《兵库行动框架》的预期成果，新的 2015 年后减少灾害风险框

架旨在大幅度减少灾害的生命和生计损失，减少各社区和国家社会、经济和环境

资产的损失。 

 注意到，2015 年后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的初步草案及其以下三个战略目标： 

 1.  防止灾害风险，这需要采取措施，加强增长和发展机制，以解决风险和

脆弱性增加的问题； 

 2.  减少现有的灾害风险，这需要采取措施，处理和减少风险及脆弱性，包

括随时准备应对危及到该区域的自然灾害； 

 3.  加强个人、社群、机构和国家的灾害抵抗力，这需要采取社会、经济和

环境的措施，帮助个人、社群、机构和国家吸收遭受的损失，把影响减少到最低

程度，并实现恢复。 

 考虑到阿拉伯区域在减少灾害风险方面面临的挑战，我们应努力： 



A/CONF.224/PC(II)/7 

GE.14-17131 5 

 1.  在一个国家系统的框架内为减少灾害风险，加强政治意愿并建立有效的

共同体制基础，这种国家系统应该以透明和问责为准绳，规定各种作用和责任，

明确支持客中系统所需的国家资源； 

 2.  培植一种安全和预防的文化，并提高公众的认识，将其作为各级，特别

是当地社区和当地政府当局减少灾害风险决策者的一个优先事项； 

 3.  促进减少灾害风险方面的权力下放和良好管理； 

 4.  制定一个适当的体制框架，如一个委员会，并向它提供充分的资源，赋

予履行减少灾害风险的职责的权利； 

 5.  加强当地能力，在国家框架内给予地方当局某种行动自由； 

 6.  通过并执行更有效的措施，根据风险和脆弱性评估建议和执行统一的战

略和政策，处理干旱问题，并提高用水保障和粮食保障的程度，以加强对干旱抵

抗力； 

 7.  建立抵抗灾害的国家伙伴关系，以社会安全网、保险、特别的赔偿方案

和微型融资计划的供资来帮助地方社区准备应对减少灾害对生计和经济带来的影

响； 

 8.  将减少灾害风险工作与处理气候变化事业结合在一起，以增加抵抗力，

加强农业气象/水文服务，增强农业气象，减少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管理之间的

联系； 

 9.  在公私部门与民间社会之间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框架内采取若干措施，

改善城市规划，升级服务的提供，加强阿拉伯城市的可持续性，改善城市地区穷

人的生活条件；拟定城市方案和大胆的当地倡议，以解决限制阿拉伯城市发挥职

能的多部门障碍； 

 10.  推广绿色大厦原则，以最佳利用资源，最大程度减少对环境的消极影

响，加强风险抵抗力； 

 11.  制定和加强国家和区域预警系统，以查明，评估和监测灾害风险，评

估关键基础设施和高风险领域的脆弱程度，以制定抵抗灾害的各种方法； 

 12.  着重于科学研究和推广技术手段，以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工具来

评估灾害风险，监测和绘制灾害地图，分析脆弱性，并提高国家风险评估能力；  

 13.  制定一个使阿拉伯科学家与减少灾害风险问题全球科学和技术咨询小

组相联系的区域机制，以加强学术界和科学界的承诺和参与，并获得科学和技术

对减少灾害风险措施的支持； 

 14.  提高保险部门的认识，以鼓励它采取良好的做法，如在某些阿拉伯国

家提供的灾害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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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动员私营部门的资源，以处理灾害风险对该部门业绩的影响。风险评

估，比环境影响评估等，应该成为公共或私营部门所有投资项目经济可行性研究

的一个组成部分； 

 16.  确保私营部门的社会责任，促进在灾害风险管理方面与民间社会建立

伙伴关系； 

 17.  建立国家融资机制，地方当局可以从中得益，以减少灾害风险和管理

灾害影响； 

 18.  按照 2015 后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和可持续发展议程来审查和加强执行

《2020 年阿拉伯减少灾害影响战略》； 

 19.  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技术秘书处提高其能力，以监测各国执行 2015 年

后减少灾害风险框架、《阿拉伯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和阿拉伯减少灾害风险大会

的成果的情况； 

 因此，阿拉伯区域强调必须将以下内容考虑进 2015 年后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草案： 

 1.  2015 年后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应提出减少现有风险和将面临的风险所必须

的措施和行动的纲要。它应确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方法和指导原则，并纳

入减少灾害风险和加强抵抗力。 

 2.  该框架应切合实际，并以为加强社区的安全和抵抗力以及保护生命和生

计而设计的公共政策和战略为基础。它应加强问责和执行机制，并确保多种灾难

处理方法。 

 3.  新的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应毫无例外地适用于任何国家，并应特别注意被

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4.  它应着重于关于用水无保障和粮食无保障的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极

端气候事件和干旱等问题，并应对旱地和干旱地带表示特别的关注。 

 5.  对于 2015 年后议程的各种国际谈判进程(《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气

候变化公约》、《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该加强它们之间的协调。 

 6.  在 2015 年后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中应列入适当和充分的执行及落实手

段，如提供财政资源、技术开发和转让以及能力建设。 

 7.  在 2015 年后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中应列入与自然灾害有关的正在出现的

技术风险。 

 8.  阿拉伯国家联盟在监测成员国履行其承诺和执行区域减少灾害风险方案

中应得到支助。 

 9.  根据里约原则，特别是共同带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保证帮

助发展中国家加紧减少灾害风险的努力，并提高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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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国际、区域和国家金融机构应保证支持 2015 年后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向国家和社区提供建立灾害抵抗力的财政援助。 

 11.  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等等利害相关方应保证执行 2015 年后减少灾害风

险框架，并确保它们的行动不对社区和个人带来风险。 

 12.  应该将减少灾害风险看作是在尊重人权的同时保障社区的生命、财产

和生计所不可或缺的一种措施。 

 13.  灾害风险管理需要社会各阶层，包括妇女、儿童、青年、残疾人和老

年人积极并不受歧视地参与减少灾害风险政策的拟定和执行。 

 14.  减灾办公室及其区域办事处应进一步发挥独立实体的作用，并获得充

分的资源，使之能够支持各国和区域组织，加强协调机制，提高各国执行减少灾

害风险措施的能力和潜力。 

 15.  各国应宣布它们对执行 2015 年后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的承诺。 

[阿拉伯文文本是正式核准的 2014 年 9 月 16 日《沙姆沙伊赫减少灾害风险宣

言》的文本。] 

 

     

 


